
 

有關難民/尋求庇護者在香港 
因居民身份而被歧視的經驗研究 

行政摘要 

背景 

1. 本研究項目「有關難民/尋求庇護者（ASR）在香港因居民身份而被歧視的經驗研究」獲

得平等機會委員會資助。 研究目標包括： 
I.   檢視及分析有關香港難民/尋求庇護者的現有文獻及新聞報導; 
II.   探討香港難民/尋求庇護者在日常、實際運作和政策層面上所面臨的歧視; 
III.  評估香港現行種族歧視條例的有效性，並參考國際組織對保護難民/尋求庇護者免受

歧視的人權標準，藉以向社區倡導者、政策制定者和平機會提供建議。 
2. 為達致以上目標，研究小組採用混合方法進行調查，包括使用問卷調查（83 位參加者）

及進行深度訪談（12 位參加者）。 
 

問卷調查的主要發現 

3. 約九成的難民/尋求庇護者受訪者表示他們在香港曾遭受歧視。 
4. 較多的難民/尋求庇護者受訪者認為他們在尋求住屋、私營機構服務及街上或公共場合上

尋求協助等這三方面遇到歧視及對他們的影響最深。 
5. 來自非洲的的難民/尋求庇護者受訪者較來自南亞或中東國家的參與者更常遇到歧視。 
6. 深膚色的難民/尋求庇護者受訪者的精神健康狀況顯著地較其他膚色的參與者差。 
7. 只有約一成的難民/尋求庇護者受訪者知悉平機會或種族歧視條例。 

 
深度訪談的主要發現 

8. 膚色是導致受訪者在日常層面上遭受歧視的主要原因之一，尤其在街上或接受服務時，

受到店主、超市收銀員及的士司機的歧視對待。居住身份是導致受訪者在實際運作和政

策層面上遭受歧視的因素，尤其是在需要他們出示住址證明的行政程序時。 
9. 在日常生活上，受訪者在街上經常感受到不友善甚至敵意的對待；他們在尋求協助和服

務時經常遇到困難。 遭受侮辱的事件不是經常發生，但仍會發生在某些受訪者身上。  
10. 在實際運作層面上，受訪者在尋求住屋、使用醫療、教育、圖書館服務，以及在入境處

和進行司法審判/程序時均遭受歧視。 
11. 在政策層面，受訪者表示他們遭受的歧視主要來自入境處/庇護申請制度、有限社會福利

權和被禁止工作的政策。 
12. 歧視難民/尋求庇護者源於公眾對受訪者的認知不足，這加劇了公眾對他們的定型及誤

解。 歧視也會影響難民/尋求庇護者的心理健康; 其中一些受訪者更因此對香港缺乏安全

感。 
 

總結 

13. 現行的《種族歧視條例》在保護難民/尋求庇護者免受種族歧視方面的效用不大，尤其是

當他們無權參與大部分此條例所涵蓋的保障範圍。 雖然他們可在購物或使用服務時遭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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歧視，但大多數的受訪者都不知道《種族歧視條例》可以如何保障他們。即使部分受訪

者知道條例所保障的範圍，他們仍表示對此條例缺乏信心。 
14. 雖然香港未有簽署 1951 年的《難民公約》，但卻簽署了九條國際人權條約中的七條。 為

達到國際標準，《種族歧視條例》必須擴大其範圍，以確保所有居住在香港的人士（包

括難民/尋求庇護者）的權利均符合香港所簽署條約的要求。 
 

建議 

15. 根據國際人權標準，難民/尋求庇護者的居住身份不應限制對其人權的保護。 平等機會委

員會、社區倡導者及政策制定者應該倡議改善政策： 
I.   入境/尋求庇護制度應該為難民/尋求庇護者提供公平的評估和篩選程序，而不是將其

標籤為「非法移民」。這標籤本身就是一種歧視行為，更進一步加強了各層面的歧

視。 
II.   工作權利是作為所有人的基本經濟、社會和文化人權之一，應得到保護。保障工作權

利有助緩解公眾對難民/尋求庇護者固有的歧視，也是其中一個更人道的方式去讓他

們處理在香港所面對的困境。 
16. 為了消除歧視及促進社區和諧，希望公眾可以嘗試以更人性化的角度去了解難民/尋求庇

護者的處境，並需要撥出更多資源用於教育和培訓，以幫助公眾了解難民/尋求庇護者來

港的原因，以及他們目前在香港遇到的困難。 

  


